
1

《内蒙古自治区政府采购档案

管理办法》政策解读

为进一步规范政府采购档案管理，有效利用政府采购档案资

源，自治区财政厅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制度规定，结合内蒙古政府

采购工作实际，起草了《内蒙古自治区政府采购档案管理办法》

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。为便于政府采购当事人理解执行，自治区

财政厅对《办法》解读如下：

一、制定背景

近年来，在全区开展代理机构监督检查中发现，采购人、采

购代理机构在政府采购档案管理方面存在诸多问题，如档案档案

仅由采购代理机构保管，采购代理机构注销后档案遗失，个别档

案仅有复印件，原件遗失，政府采购档案不全等问题。为进一步

加强自治区政府采购档案管理工作，做到采购全过程留痕可追

溯，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起草了《办法》。

二、制定依据

《办法》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档案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》等有关法律法

规要求制定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四十二条明确规

定“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对政府采购项目每项采购活动的采购

文件应当妥善保存，不得伪造、变造、隐匿或者销毁。采购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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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保存期限为从采购结束之日起至少保存十五年。采购文件包括

采购活动记录、采购预算、招标文件、投标文件、评标标准、评

估报告、定标文件、合同文本、验收证明、质疑答复、投诉处理

决定及其他有关文件、资料”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总则包括：《办法》制定依据，政府采购档案的内涵、外延，

《办法》适用范围，政府采购档案管理的职责划分和主要原则。

政府采购档案归集包括：政府采购档案归集的要求、归集的

内容、归集的时间、归集的责任。

政府采购档案管理包括：政府采购档案管理要求、建立单位

政府采购档案管理制度、政府采购档案保存期限、政府采购档案

移交要求、采购人发生机构变动时政府采购档案管理要求以及采

购代理机构发生撤并时政府采购档案的管理要求。

政府采购档案利用和销毁包括：政府采购档案利用范围、利

用要求、政府采购档案销毁的条件。

政府采购档案信息化建设包括：积极推动政府采购档案信息

化工作、电子政府采购档案管理系统建设要求、电子政府采购档

案的效力。

监督检查包括：各级财政部门在政府采购档案管理中的监督

检查职责、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在政府采购档案管理中的职

责，以及配合财政部门进行监督检查的义务。

法律责任包括：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拒绝有关部门依法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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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监督检查承担的法律责任、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违反规定隐

匿、销毁应当保存的采购文件或者伪造、变造采购文件承担的法

律责任。

附则包括：明确《办法》由自治区财政厅负责解释、限额标

准以下的采购活动采购档案管理可参照《办法》执行、施行日期、

国家有关规定调整按照国家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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